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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︰ HAD K&TDC/13/9/24A/12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 

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) 

 

 

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 
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：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
梁 子 穎 議 員 (主 席 )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林 翠 玲 議 員 (副 主 席 )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周 偉 雄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周 奕 希 議 員 , BBS, JP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朱 麗 玲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何 少 平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許 祺 祥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林 紹 輝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劉 美 璐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羅 競 成 議 員 , 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李 志 強 議 員 , 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梁 錦 威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七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梁 國 華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八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梁 偉 文 議 員 , 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吳 劍 昇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六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潘 志 成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潘 小 屏 議 員 , 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譚 惠 珍 議 員 , M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鄧 瑞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曾 梓 筠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六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徐 曉 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徐 生 雄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炳 權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八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耀 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潤 達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張 麗 芳 女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六 分  會 議 結 束  

侯 月 琼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黎 名 橞 女 士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劉 子 傑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
譚 偉 傑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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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席 者  

甄 月 嫻 女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署 理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一 ) 

甄 寶 華 先 生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葵 青 )1 

劉 麗 萍 女 士  勞 工 處 勞 工 事 務 主 任 (勞 資 協 商 促 進 科 ) 

陳 國 豪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荃 灣 及 葵 青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3 

鄭 建 滙 博 士 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西 )42 

關 志 雄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葵 青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阮 玉 屏 小 姐  房 屋 署 高 級 物 業 服 務 經 理 (葵 涌 ) 

陳 婷 婷 小 姐 (秘 書 )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二  

 

缺 席 者  

 張 慧 晶 議 員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林 立 志 議 員      (因 病 告 假 ) 

 盧 慧 蘭 議 員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尹 兆 堅 議 員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蔡 沛 華 先 生      (因 事 告 假 ) 

 梁 志 成 議 員      (沒 有 請 假 ) 

 梁 耀 忠 議 員      (沒 有 請 假 ) 

 關 永 基 先 生      (沒 有 請 假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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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 迎 詞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葵 青 區 議 會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

第 三 次 例 會 。  

 

2.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林 立 志 議 員、 盧 慧 蘭 議 員、 張 慧 晶 議 員、 尹 兆

堅 議 員 及 蔡 沛 華 先 生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
3. 主 席 請 委 員 留 意，是 次 會 議 議 程 已 作 修 訂，以 會 上 提 交 的 修 訂

本 為 準 。  

 

4. 主 席 請 委 員 留 意，委 員 如 在 會 議 中 途 離 開，須 向 秘 書 舉 起 枱 上

的 “ 離 席 牌 ＂，讓 秘 書 知 道 並 告 知 主 席，以 便 主 席 在 會 議 上 宣 布 委

員 離 開 的 時 間 。  

 

5. 主 席 宣 布 在 場 委 員 的 名 字： 林 翠 玲 議 員 、 徐 曉 杰 議 員、 鄧 瑞 華

議 員 、 何 少 平 議 員 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潘 小 屏 議 員 、 李 志

強 議 員 、 劉 美 璐 議 員 、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羅 競 成 議 員 、 朱

麗 玲 議 員 、 周 奕 希 議 員 、 周 偉 雄 議 員 、 黎 名 橞 女 士 、 侯 月 琼 女 士 、

譚 偉 傑 先 生 及 劉 子 傑 先 生 。  

 

 

通 過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一 二 )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3/2012 號 )(會 上 提 交 ) 

 

6. 主 席 表 示，庫 務 署 就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提 出 兩 項 修 訂，詳 見 會 上 提

交 的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3/2012 號 。  

 

7. 委 員 會 同 意 上 述 修 訂 ， 並 由 潘 小 屏 議 員 動 議 ， 譚 惠 珍 議 員 和

議 ， 通 過 有 關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
報 告 事 項  
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(曾 梓 筠 議 員、吳 劍 昇 議 員 及 張 麗 芳 女 士 於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六 分 到 達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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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健 社 區 工 作 小 組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8/2012 號 )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8a/2012 號 )(容 後 寄 奉 ) 

 

8. 主 席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9. 譚 惠 珍 議 員 動 議，潘 志 成 議 員 及 周 偉 雄 議 員 和 議，委 員 會 一 致

通 過 報 告 所 載 的 活 動 內 容 和 財 政 預 算 。  

 

民 生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9/2012 號 )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29a/2012 號 )(容 後 寄 奉 )  

 

10. 主 席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11. 潘 小 屏 議 員 動 議，周 偉 雄 議 員 和 議，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報 告 所 載

的 活 動 內 容 和 財 政 預 算 。  

 

地 方 行 政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0/2012 號 )(容 後 寄 奉 ) 

 

12. 主 席 簡 介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13. 潘 小 屏 議 員 動 議，曾 梓 筠 議 員 和 議，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報 告 所 載

的 活 動 內 容 和 財 政 預 算 。  

 

資 料 文 件  

 

環 境 衞 生 服 務 報 告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1/2012 號 )(容 後 寄 奉 ) 
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出 ) 

 

14. 梁 國 華 議 員 指 根 據 報 告 第 1(iv)項，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及 五 月 的 誘

蚊 產 卵 器 指 數 比 去 年 同 期 大 幅 上 升 ， 故 希 望 知 道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(“ 食 環 署 ＂ )有 關 監 控 蚊 蟲 滋 生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曾 否 加 強 滅 蚊 工 作 。  

 

15. 主 席 表 示，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曾 討 論 有 關 問 題，會 上 關 志 雄 先 生

亦 已 作 出 匯 報 。 主 席 邀 請 關 志 雄 先 生 向 委 員 會 解 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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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關 志 雄 先 生 的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
(i) 本 年 五 月 的 誘 蚊 產 卵 器 指 數 已 超 越 二 級 界 別，其 中 青 衣 區 的 指

數 為 23.2%。  

 

(i i) 署 方 已 在 區 內 採 取 控 蚊 措 施 ， 並 發 出 邀 請 信 給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、

學 校 及 住 宅 樓 宇 管 理 公 司 等，請 他 們 參 加 六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地 區

控 蚊 專 責 小 組 會 議，提 醒 他 們 有 關 防 蚊 及 控 蚊 的 注 意 事 項，及

加 強 向 有 需 要 人 士 和 機 構 提 供 滅 蚊 的 技 術 支 援 等 有 關 工 作 。  

 

(ii i) 署 方 已 在 青 衣 區 內 放 置 誘 蚊 產 卵 器 的 範 圍 作 實 地 調 查，檢 視 有

否 滋 生 蚊 蟲 的 地 方 ， 並 加 強 控 蚊 措 施 。  

 

(iv) 他 希 望 透 過 六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，提 高 各 方 對 防 蚊 及 控 蚊 的 意

識 ， 並 加 強 他 們 的 警 覺 性 ， 相 信 可 有 助 遏 止 指 數 上 升 。  

 

17. 梁 國 華 議 員 認 同 教 育 工 作 的 重 要 性，但 認 為 具 體 行 動 也 同 樣 重

要，例 如 定 期 清 理 山 坡 及 斜 坡 等。他 詢 問 署 方 曾 否 因 誘 蚊 產 卵 器 指

數 上 升 而 執 行 實 質 的 滅 蚊 工 作 ， 如 加 強 清 理 垃 圾 等 。  

 

18. 關 志 雄 先 生 的 回 應 如 下 ︰  

 

(i) 控 蚊 及 滅 蚊 工 作 須 持 續 進 行，有 關 指 數 只 用 作 警 報，顯 示 區 內

白 紋 伊 蚊 的 活 躍 程 度，故 署 方 不 會 在 指 數 上 升 時 才 進 行 控 蚊 滅

蚊 ， 而 是 會 每 年 持 續 進 行 的 。  

 

(ii) 署 方 會 針 對 在 發 現 擺 放 的 蚊 杯 內 有 蚊 卵 的 鄰 近 範 圍 調 查，然 後

與 有 關 部 門 交 流 意 見，提 示 他 們 在 負 責 的 山 坡 及 公 園 等 可 能 滋

生 蚊 蟲 的 地 點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加 強 滅 蚊 ， 以 及 增 加 滅 蚊 工 具 等 。 

 

(ii i) 食 環 署 負 責 監 察 公 共 地 方 的 蚊 患 情 況，亦 會 不 時 提 醒 其 他 有 關

部 門 加 強 控 蚊 工 作 。  

 

19. 主 席 總 結 如 下 ︰  

 

(i) 近 月 雨 天 較 多 ， 時 晴 時 雨 ，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備 悉 委 員 關 注 的 問

題 ， 加 強 控 蚊 工 作 。  

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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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 i) 他 希 望 房 屋 署 代 表 能 向 轄 下 公 共 屋 邨 轉 達 有 關 控 蚊 工 作 的 信

息 。  

 

(ii i) 他 促 請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上 述 問 題 。  

 

20. 林 紹 輝 議 員 的 意 見 如 下 ︰  

 

(i) 近 期 曾 有 小 學 學 生 家 長 投 訴 發 現 蚊 患，指 學 校 的 溝 渠 孔 內 有 積

水 。  

 

(ii) 食 環 署 應 指 示 有 關 部 門 堵 塞 沙 井 蓋 匙 孔 以 防 積 水，惟 房 屋 署 只

用 膠 紙 遮 蓋 ， 故 在 大 雨 時 雨 水 仍 會 流 入 沙 井 蓋 匙 孔 。  

 

(ii i) 政 府 宣 傳 片 從 未 向 公 眾 提 及 溝 渠 孔 積 水 的 問 題 ， 他 希 望 食 環

署、房 屋 署 及 教 育 局 向 市 民、屋 邨 管 理 公 司 及 清 潔 公 司 傳 遞 有

關 信 息 ， 以 及 改 善 現 行 做 法 ， 以 減 少 蚊 患 。  

 

21. 梁 錦 威 議 員 收 到 光 輝 圍 住 戶 投 訴 發 現 鼠 患，由 於 該 處 食 肆 林 立

又 有 街 市，他 詢 問 食 環 署 會 否 在 近 一 兩 個 月 內 加 強 滅 鼠，以 跟 進 有

關 問 題 。  

 

22. 關 志 雄 先 生 表 示，滅 鼠 跟 滅 蚊 一 樣 須 持 續 進 行。署 方 會 密 切 監

察 區 內 有 老 鼠 潛 存 滋 生 的 地 方，並 採 取 滅 鼠 行 動。除 了 制 訂 鼠 患 參

考 指 數 外，食 環 署 前 線 人 員 亦 會 留 意 鼠 蹤 及 市 民 投 訴 等，在 有 問 題

的 地 點 採 取 針 對 性 的 防 治 鼠 患 行 動 。  

 

23. 主 席 總 結， 要 解 決 鼠 患 問 題， 署 方 不 應 只 執 行 滅 鼠 工 作， 而 是

要 提 醒 食 肆 注 意 環 境 衞 生，並 加 強 執 法。他 呼 籲 委 員 與 樓 宇 管 理 公

司 及 房 屋 署 合 作 ， 加 強 滅 蚊 工 作 ， 共 同 控 制 蚊 患 。  

 

(梁 錦 威 議 員 於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七 分 到 達，梁 國 華 議 員 於 下 午 二 時 三 十

八 分 到 達，黃 潤 達 議 員、徐 生 雄 議 員 及 林 紹 輝 議 員 於 下 午 二 時 四 十

分 到 達，許 祺 祥 議 員 於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到 達，黃 炳 權 議 員 於 下 午

二 時 四 十 八 分 到 達 。 ) 

 

化 學 廢 物 處 理 中 心 監 察 報 告  

(社 區 事 務 文 件 第 32 及 32a/2012 號 ) 

(由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出 ) 

 

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及  

房 屋 署  

房 屋 署  

 

社 區 事 務

各 委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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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 委 員 省 覽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其 他 事 項  

 

25.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26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舉 行 。  

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 

 


